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4年度国有资产清查盘点服务承诺书


为保证资产清查盘点服务质量，我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承诺如下质量保证条款：
1、 我公司人员负责资产实物现场清查盘点服务。
2、 我公司负责资产实物现场清查盘点的人员承诺为专门人员，人数不少于两人，其中一人为主盘点人，其余的为辅助盘点人，未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同意我公司中途不得更换主盘点人。
3、 我公司承诺资产实物现场清查盘点每工作日连续开展，未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同意不得中断现场盘点工作。
4、 资产实物现场清查盘点工作包括：
（1） 根据盘点情况填写现场盘点单，现场盘点单由主盘点人和辅助盘点人、资产使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签名确认；
（2） 按照委托方的要求打印并在资产实物上粘贴盘点确认标签，更新资产实物上毁损的资产标签；
（3） 为盘点后的资产实物拍照存档，照片确保清楚反映资产全貌、更新后的资产标签和盘点确认标签；
（4） 现场盘点未见实物时，询问资产使用人确认是否遗失，如使用人否认遗失则向使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转移资产标签和盘点确认标签，填写标签转移单（由使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签名确认）约定使用人自行更新资产标签和加贴盘点确认标签并按要求拍照存档的时限；
（5） 对资产现场清查盘点中发现的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我公司承诺及时记录成每日问题清单并提出改进建议；
5、 我公司承诺每个工作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提供上一工作日有签名确认的现场盘点单、盘点后按要求拍的资产照片、有签名确认的标签转移单、每日问题清单。（签名文件为扫描件，其余为电子文档）
6、 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完成时我公司承诺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提供已完成上述质量承诺要求的书面和电子文档作为最终成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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